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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2020 年部门预算“一上”填报口径 

一、预算准备模块填报说明 

1.主要信息：单位类型应为“事业单位”，事业单位分

类标识高校应为“公益二类事业单位”，机构规格应为经中

央编办正式批复确认的单位级别，高校应为“正司（局）级”。 

2.联系信息：单位负责人、单位财务负责人、单位联系

人、单位地址、单位邮编（6 位）应准确填报，单位电话和

单位传真应按“区号+电话号码”填报。 

3.其他信息：所在地区、组织机构代码、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应准确填报，是否接受下级数据应填写“否”，部门是

否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应填写“否”（试点单位除外）。 

二、基础资料模块填报说明 

（一）基础数据录入 

1.录入 01 表（单位基础信息表）  

（1）此表为单位基本情况表，请据实选择填列。附属

中小学不单独填列。 

（2）核对基础信息，主管单位应为“教育部”，单位（人

员）类型应为“事业单位”，经费性质应为“财政补助”或

“经费自理”，机构规格应为“正司（局）级”，其他属性应

为“中央高校”或“其他”（直属事业单位）。 

2.录入 02 表（行政单位人员情况表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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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表仅部本级填列。 

3.录入 03 表（参公单位人员情况表）  

此表不填。 

4.录入 04 表（事业单位人员情况表）  

（1）“编制数”填列截至 2019 年 7 月底“三定”规定

或中央编办正式批复确认的或按照教育部批复的岗位编制

数，以 2019 年“二下”批复的编制数为准，按经费形式划

分的本单位人员编制情况。 

（2）“实有数”中央高校、公立医院仅需填报截至“2019

年 7 月底情况”，不需填报“预计 2020 年 7 月底情况”。在

职人员如超编，需在文字说明中表述。 

（3）“离休人员实有数”、“退休人员实有数”不填“经

费自理”栏。 

（4）“上年情况”通过系统参数自动生成，不需填报。  

5. 基础数据录入完成后进行数据审核。  

（二）规范津贴补贴经费申报 

此表仅部本级填报。 

（三）关于事业单位编制内增人情况填报要求 

从编制 2018 年部门预算起，教育部所属事业单位除填

报截至 2020 年预计增人情况外，还需对编制内增人的依据、

理由及人员和经费需求情况等在填报说明中进行详细说明。

直属高校和经费自理事业单位不需单独对编制内增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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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说明。 

三、项目管理模块填报说明 

（一）项目管理模块填报内容 

1.一般公共预算二级项目 

直属事业单位按需填报，直属高校填报中央高校改善基

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、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、中

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、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

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、中央高校捐赠配比专项资金、中

央高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六大项目，以及其他按要求填报

的项目。 

2.非财政拨款项目：直属事业单位按需填报，直属高校

可以填报非财政科研项目。填报的非财政项目的，需同时填

报绩效目标。 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二级项目填报要求 

1.项目基本信息  

（ 1 ） 所 属 一 级 项 目 ： 六 大 专 项 对 应 选 择

[20502][99950501]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、

[20502][99950502]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、

[20502][99950503] 中 央 高 校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、

[20502][99950504]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

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、[20502][99950505]中央高校捐赠

配比专项资金、[20502][99950506]中央高校管理改革等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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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拨款专项。 

（2）科目代码：[2050205]高等教育，有财政预算户头

的附属中学、小学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科目代码应分

别选择[2050204]高中教育和[2050202]小学教育。 

（3）项目名称：直属高校财政六大专项名称统一为：

2020年 3位预算代码改善基本办学条件—房屋修缮项目（例：

2020 年 201 改善基本办学条件—房屋修缮项目）、2020 年 3

位预算代码改善基本办学条件—设备资料购臵项目、2020年

3 位预算代码改善基本办学条件—基础设施改造项目、2020

年 3 位预算代码改善基本办学条件—建设项目配套工程。 

2020 年 3位预算代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

发展引导专项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、2020年 3 位预算代码建

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—师资队伍建

设、2020年 3 位预算代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

发展引导专项—提升自主创新与社会服务能力、2020 年 3位

预算代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—

文化传承创新、2020 年 3位预算代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

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—国际合作交流。试点高校项目名

称统一为 2020 年 3 位预算代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

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。 

2020 年 3 位预算代码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、2020 年 3

位预算代码捐赠配比专项、2020年 3 位预算代码管理改革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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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拨款专项、2020 年 3位预算代码教育教学改革专项。  

（4）项目类别：其他项目。  

（5）项目基建属性：否（发改委基建项目除外）。  

（6）密级：无。 

（7）项目周期：建议一个项目 3 年。 

（8）是否横向标识：六大专项选择“是”，2059999 类

项目选择“否”，科学事业单位项目选择“是”。  

（9）部门统计标识：据实选择填报（详见附表）。 

2.项目支出计划  

（1）项目支出计划与细化经济分类合计一致。 

（2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，

2020 年支出计划按照评审金额填报，2021 年、2022 年支出

计划应与 2020 年支出计划保持一致。 

（3）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，2020 年支出计划按照评

审金额填报，2021 年、2022 年支出计划应按照评审申报要

求的控制数填报。 

（4）捐赠配比专项支出计划按照预计配比金额填报，

2021年、2022 年支出计划应与 2020 年支出计划保持一致。 

（5）教育教学改革专项、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、管理

改革等绩效拨款专项 3 个专项支出计划按照不超过 2019 年

预算下达数的 1.2 倍填报，2021 年、2022 年支出计划应与 

2020 年支出计划保持一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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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支出明细  

（1）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：各直属高校务必按《关

于开展 2020 年度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项目

申报、评审等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财司函﹝2019﹞237 号）

评审后的相关附件内容填写。 

（2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：

各直属高校务必按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

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申报、评审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财司函﹝2019﹞241 号）评审后的相关附件

内容填写。  

（3）其他专项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  

4.项目绩效  

（1）项目周期为 1 年的，2020 年项目只需要填写年度

绩效目标，2020年项目“是否开展年度绩效评价”选“是”， 

（2）周期为 3年以上的项目，“是否开展年度绩效评价”

选“是”；“是否开展中期绩效评价”选“是”；需要同时填

写年度绩效目标和中期绩效目标。 

（3）项目属性，选“新增项目”；直属单位部分项目可

选“延续项目”。 

（4）各项目需细化绩效指标，绩效目标申报模板详见

附件，为规范绩效目标申报工作，需优先参考模板指标进行

设臵，同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其他相关指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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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项目评审  

（1）2020 年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和建设世界一流大

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： 

部门是否评审：选“是”； 

主要评审方式：选“中介机构评审”； 

评审意见：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评审报告填写。 

（2）2020 年其他专项需参照上述项目的评审要求，结

合单位实际情况，对项目实施的完整性、必要性、可行性、

合理性进行充分论证、填报： 

部门是否评审：选“是”； 

主要评审方式：选“专家评审”； 

评审意见：暂写“按照部门管理要求，项目评审的详细

意见我们将根据评审意见下达情况，补充填报。”，待专家意

见下发后，按评审意见进行填报。 

6.项目作废 

对以前年度申报的项目重新新增申报，可根据实际情况

对原系统内的项目进行作废。 

（三）非财政项目填报要求 

1.所属一级项目：统一选择“10520502 其他项目_普通

教育”。  

2.科目代码：[2050205]高等教育。 

3.项目名称统一为“****大学科研项目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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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密级：无。  

5.项目周期：建议一个项目 1 年，不要跨年。  

6.项目评审： 

部门是否评审：选“是”； 

主要评审方式：选“专家评审”； 

评审意见：暂写“按照部门管理要求，项目评审的详细

意见我们将根据评审意见下达情况，补充填报。”，待专家意

见下发后，按评审意见进行填报。 

（四）项目录入完成后进行数据审核和上报 

四、部门预算模块填报说明 

（一）部门预算“一上”模块填报内容 

1.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新增资产配臵表：各单位所有使用

财政性资金及其他资金购臵车辆，租用土地、办公用房、业

务用房，以及购臵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和单价 100

万以上的专用设备，需填报此表。不分资金来源、不分基本

支出和项目支出，按资产类型填报截止 2019年 7 月 31 日资

产存量情况、2020 年计划报废数量以及 2020 年计划新增资

产数量，及相关明细表。 

2.部门预算编制说明： 

（1）单位基本情况； 

（2）基础资料：单位人员情况； 

（3）项目管理：六大专项、其他财政专项、非财政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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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情况； 

（4）部门预算中需要说明的问题：车辆编制数和存量

资产变动情况、2020 年计划报废车辆和新购臵车辆情况、

2020年租用房屋情况、购臵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和

单价 100 万以上的专用设备情况。 

（二）部门预算“一上”填报要求 

1.在填报租用房屋、土地，购臵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明

细时，需详细填报必要性与理由。为减少填报量，经与财政

部沟通，对于使用“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”

购臵的设备，必要性及理由简写为“该设备的购臵理由已经

过教育部评审论证。”；对于使用“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”资

金购臵的设备，必要性及理由简写为“该设备的购臵理由已

经过项目主管部门评审论证。”  

2.如有车改批复，高校需填车辆编制数。如无车改批复

方案，在文字说明中简单表述车改进展情况。自 2020 年起

新购臵不需挂牌的在校区内使用的车辆，如扫地车、巡逻车、

洒水车等，不在新增资产表中的车辆栏目内申报，转为新增

设备申报。以前年度此类存量不作调整。单位报送的新增车

辆申请应当符合《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》（中办发

„2017‟71 号）的规定。  

3.新增房屋、土地包含新租和续租。续租是指继续租用

且需要在本年支付当年费用。在租用土地必要性中需要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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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续组”。 

4.行政单位报送的租用土地、办公用房、业务用房申请

应当是按规定报经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审核

同意的项目。 

5.办公用房填写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室用房、公共服务用

房、设备用房和附属用房，应当符合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

设标准》（发改投资„2014‟2674 号）规定的标准；业务用

房填写行政事业单位为开展各类业务设臵的特殊技术业务

场所。 

6.除租用办公用房和业务用房外，其他租用房屋事项不

需填报此表。如为交流干部租用的宿舍等。 

7.根据国标《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》（GB/T 14885-2010）

分别填报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。 

8.单位报送的拟在 2020 年度新增的各项资产，应当详

细填报系统自动链接的具体情况表。选择填报“二级项目”

的新增资产，“二级项目”名称应与项目管理模块中的项目

名称一致。基本支出公用经费中涉及的新增资产需选择“公

用经费”。 

 

附表：部门统计标识 


